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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衢州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文件

衢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

衢 州 市 民 政 局

衢 州 市 财 政 局

衢 州 市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

衢市民〔2018〕20 号

关于组织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参加 2018 年度
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工作的通知

市级机关各部门（单位），各县（市、区）委人才领导小组办

公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民政局：

为加快推进我市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壮大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现就做好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报考 2018 年度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工作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提高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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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

能化、专业化水平”。社会工作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李克

强总理 2015 年起连续三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大力发展

专业社会工作。2011 年，中组部、民政部等 18 个部委出台了

《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2016 年，中

组部、民政部等 12 个部委又出台了《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

岗位开发与人才激励保障的意见》。发展专业社会工作有利于

提供心理疏导、社会融入、家庭治疗等专业服务，满足服务对

象多样化、个性化需求，提升群众福祉；有利于改进群众工作

和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各级各部门要

深刻认识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性，合力推动社会工作发展。

二、明确报名考试人员范围

组织参加 2018 年度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范围

为：各县（市、区）和市级机关各部门（单位）要积极组织40

周岁以下的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报名参加全国社工考

试，鼓励其他在职工作人员自愿报名参加。

三、做好报名组织工作

这次工作由市委人才办、市综治办、市民政局、市财政局、

市人力社保局共同组织实施，市民政局负责做好相关报名通知、

统计审核和咨询解答工作，各县（市、区）民政局和市级机关

各部门（单位）负责本系统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宣传发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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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报名和报名汇总工作。

四、强化考试保障激励考核措施

1、强化保障措施。按照干部职工教育培训有关规定，相

关报名考试费、考试用书、考试期间住宿等费用由所在单位落

实，并保障相关学习考试时间。各县（市、区）民政局组织安

排一次考前培训辅导和考试协调等工作。市人力社保局做好考

试考务工作。

2、强化激励措施。根据《中共衢州市委 衢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切实加快四省边际人才强市建设的意见》（衢委发〔2012〕

25 号）精神，对取得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资格的，

当地财政分别给予每人一次性 2000 元、5000 元的奖励。

3、强化考核措施。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工作列入 2018 年市

综治办、市委人才办年度工作目标考核。

五、其他事项

1、根据浙人社发〔2017〕54 号文件，2018 年起，助理社

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考试采用资格后审，符合规定报考资格

的人员，通过网络报名和缴费成功、网上下载打印准考证后，

即可参加考试。网络报名时间预计在 3 月 21 日—30 日，届时

报考人员登录浙江人事考试网（网址：www.zjks.com）进行网

上报名。报名具体事项和时间请关注浙江人事考试网首页的

“最新公告”栏目。6 月 4 日—8 日登录浙江人事考试网打印

准考证。考试时间 6 月 9 日—10 日，考点设在衢州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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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县（市、区）要切实做好 40 周岁以下的机关干部和

事业单位报名参加全国社工考试，并做好相关保障工作。

3、各县（市、区）和市级机关（单位）请于 4 月 1 日前

将《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报名汇总表》（附件 4）汇

总至市民政局基政处（社会工作处）。联系人：汤丹，电话：

3026696。

附件：1．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简介

2．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报考条件

3．“社会工作”岗位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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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简介

一、考试依据

人事部、民政部《关于印发〈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

行规定〉、〈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实施

办法〉的通知》（国人部发[2006]71 号）。

二、试题题型和答题要求

助理社会工作师考试的科目为《社会工作综合能力（初

级）》和《社会工作实务（初级）》2 科；社会工作师考试的

科目为《社会工作法规与政策》、《社会工作综合能力（中级）》

和《社会工作实务（中级）》3 科。

《社会工作实务（中级）》科目试题为主观题，用黑色墨

水笔在专用答题卡上书写作答；其余科目试题均为客观题，用

2B 铅笔在答题卡上填涂作答。各科试题题本可做草稿纸。

考生应考时，须携带黑色墨水笔、2B 铅笔、橡皮、卷（削）

笔刀。必须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两证齐全)方可进入考

场。

三、取得资格证书的条件

参加助理社会工作师考试的人员，须在一个考试年度内通

过全部 2 个科目的考试；参加社会工作师考试的人员，应在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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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两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 3 个科目的考试，方可取得相应社

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



- 8 -

附件 2

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报考条件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居民，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并符合助理社会工作师

或社会工作师报名条件的人员，均可申请参加相应级别的考试。

（一）助理社会工作师考试报名条件

1、取得高中或者中专学历，从事社会工作满 4 年；

2、取得社会工作专业大专学历，从事社会工作满 2 年；

3、社会工作专业本科应届毕业生；

4、取得其他专业大专学历，从事社会工作满 4 年；

5、取得其他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从事社会工作满 2 年。

（二）社会工作师考试报名条件

1、取得高中或者中专学历，并取得助理社会工作师职业水

平证书后，从事社会工作满 6 年；

2、取得社会工作专业大专学历，从事社会工作满 4 年；

3、取得社会工作专业大学本科学历，从事社会工作满 3

年；

4、取得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学位，从事社会工作满 1 年；

5、取得社会工作专业博士学位；

6、取得其他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或学位，其从事社会工作

年限相应增加 2 年。

（三）专业工作年限计算

报考条件中涉及专业工作时间期限的，均计算到报考当年

年底。

（四）因有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已按有

关规定处理，尚在停考期内的人员，不得报名参加该项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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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社会工作”岗位的认定

“社会工作”岗位指需要社会工作理念、方法作为专

业指导或提供直接助人服务的岗位。在社会福利、社会救

助、扶贫济困、慈善事业、社区建设、婚姻家庭、精神卫

生、残障康复、教育辅导、就业援助、职工帮扶、犯罪预

防、禁毒戒毒、矫治帮扶、人口计生、应急处置、群众文

化等领域直接提供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和开展管理、研究、

教学等都属于从事“社会工作”。

如制定、实施社会政策的党政机关相关岗位、提供社

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相关岗位和村（居）委会成员、城乡社区工作者

等都是社会工作相关岗位。国土资源部门总体上不属于社

会工作部门，但对外办事窗口、拆迁政策和执行、内部的

人事、工会等岗位是社会工作相关岗位；医院中提供患者

支持、康复适应、志愿者管理和处理医患关系的岗位是社

会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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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报名汇总表
填报单位： 40周岁以下符合条件人数： 报名人数：

序
号

姓名
性
别

专业和
学历学位

取得相应
学历日期

从事的社会
工作名称

从事社会
工作年限

手机
号码

报考
级别

备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注：1．“专业和学历学位”：填写相应学历、学位。如“社会学学士”、“计算机信息大专”。

2. “从事社会工作年限”，按“×年×月——×年×月”的格式填写，多段工作经历，分段填写。

3．“报考级别”：按报考级别选填“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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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市民政局办公室 2018年 3月 16日印发


